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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田野文物保护现状及策略
李娜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博物馆

[摘　要]田野文物保护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我们去完成。不仅在法律制度上存在问

题，而且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中也存在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并应该以崇高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来研究和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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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

史，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加强野外文物

的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也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人民的义务和责

任。

一、田野文物的特征

首先，田野文物较之普通文物有着明显的分散性。所谓

的分散性是指这些田野文物位于不同地形、不同地域、不同

环境中。如荒郊野外、悬崖等各种特殊环境，不易被发现。

其次，田野文物相对一般文物有着明显的不确定性。所谓的

不确定性是指田野文物长年暴露在无从看管的自然状态下，

风化损毁十分严重，加之不法分子的破坏，使田野文物随时

面临消失的可能，因而导致其存在的不确定性。

二、田野文物保护的弊端

（一）田野文物分布散落，数量较多

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几乎每个省市都有古代遗迹

和大量文物，如陕西兴平茂陵已发现古墓葬、古建筑400多

处；陕西咸阳已发现历史文物遗存4800多处，帝王将相陵墓

在旷野中大量分布；甘肃省民勤县野外分布有大量文物，单

算保护单位就已多达190多处；陕西商洛商邑遗址已发现的古

墓葬10多处。这些客观原因使得相关管理部门，在对田野文

物进行统计时困难重重，加之立法者对其缺乏重视力度，管

理者态度亦更加松懈。

（二）文物法制宣传过于抽象化

从当前我国文物保护的基本情况来看，文物基本知识

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过于概念化、理性化、抽象化。如

我们经常宣传说“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悠悠华夏文明的

载体，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宿影”、“保护文物是每个公

民应尽的义务”等等这些观点语言说理性较强、专业和文学

色彩较为浓厚，很难适应“农村”这个大的语言环境和“农

民”自身文化知识结构层次，不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而有关文物的宽范信息就很难深入人心根于基层。而田野文

物大多散落在乡村郊外，多靠近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如果

不能让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群众对田野文物有一个基本的掌

握、了解，那么，对其的立法保护更是难上加难。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国宝档案》、《鉴宝》等

栏目从“古董”、“古玩宝贝”的角度使“文物”的概念走

进市井村落、千家万户，客观上导致人民群众在文物的种类

和价值的理解认识上失之偏颇、不够全面。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曲解了田野文物原本的定义。

（三）立法机关对田野文物保护缺乏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提出，文

化立法的目的是加强管理、依法行事和敬畏法律，文化立法

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加快文化立法速度，制定覆

盖文化各领域并且跨部门跨行业、具有重要指意义的文化大

法，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文物保护法》已然不能再满足当前文物保护的需要，尽管

在2013年已对其进行修订，但文物交易市场发展迅速，并且

在交易中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文物保护法所没

有涉及的方面，再加上我国对田野文物保护立法的不及时，

使一些盗卖、挖掘文物的犯罪分子得以有机可乘，给我国的

田野文物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要想降低文物违法犯罪

的发生，使我国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去，首先就应对我国相

关文物保护法律进行完善。立法机关应当明确意识到田野文

物立法保护的紧迫性。

（四）公众参与田野文物立法保护机制不完善

公民有权参与立法，是现代民主社会实现法治的基本

原则。其中，公众参与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对已颁布立法的

实施情况的监督，其二是提出自己对立法的相关建议。我国

《立法法》确定了公开及参与等原则，这对于确保行政立法

中的公民参与，充分体现公民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

是，我国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立法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

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由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

一些原因的导致，最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与先前的法律草案

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实践中往往会造成公众的意见

难以得到实施的现象，而通过这种方式提出的对法律草案的

审查建议，也很难对不当或违反法律的立法行为产生有效的

约束。

三、田野文物保护的完善策略

（一）借鉴国外优秀的文物保护经验

法国设有国家遗产学院，由法国文化部直接管理，主

要负责文物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和文物保护修复方面人才的培

训。凡是在法国文物单位的工作者都必须要经过该学院的培

训，国家遗产学院有多种多样的培训形式：长期培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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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培训。同时，根据不同的专业需求，设置了不同的学习

课程。然而从当前我国情况来看，毁损程度相当严重。在我

国，文物修复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仅仅只有五百人左右，而这

一单薄的群体，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件亟待修复的文物，即使

日以继夜的劳作，修复我国现有的文物，也需要上千年的时

间。而在我国目前设置有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高校仅有北京

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三所资质较好的本科院校，且这

些院校的文物保护专业的开设以培养本科、研究生为主，并

不参与一线保护工作，由此来看，学校教育与文物保护并没

有得到最大限度地互相照应。

（二）人才培养的专业性

印度有着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

“印度考古研究所”的化学处理处，早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初

成立，其主要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

工作，通过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

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这比我国《文物保护法》

颁布实施整整早了半个世纪，而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印度

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

（三）明确田野文物的保护范围

田野文物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其本身分布较

散，数量较多，加之保护工作较为复杂，多重不确定因素的

叠加，使得田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少之又少。然而，随着

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在完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的过程

中，必须引入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科学的立法技术。对于

田野文物的立法保护，首先应该在立法中明确其保护范围，

而不是单靠一些临时性的通知文件来旁敲侧击。作为由国家

制定的社会规范，法具有一系列的规范作用。同时，法代表

国家关于人们应当如何行为的意见和态度。将田野文物的保

护上升到立法的层次，足以表明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

（四）加强田野文物管理的科学化

由于田野文物本身存在点多线长的特点，使得其在保

护上难于普通的文物保护，对其范围的掌握也带来一定的难

题，但是，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我国完全有能力，利用

科技的力量将田野文物纳入规范的保护中。例如，为了保护

田野文物，南京首个田野文物监控平台，于2014年12月在栖

辖区正式投入使用，在市以上38处文物安装了监控探头，白

天由文物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执守进行监控，夜间的红外影

像则由警方直接掌握，如果发现有人在破坏文物，执班人员

将立即把截图画面发送给110指挥中心，民警能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进行处理。如此一来，不仅能使田野文物得到全方位的

保护，同时，对田野文物数量的统计，相关数据的整理也提

供了便利，但截至到目前，采用这一技术对田野文物保护的

区域相当少。

（五）加强田野文物行政执法力度

由于受到技术应用条件和种类的限制，相当一部分田野

文物处于无防护状态。因此立法保护田野文物资源，形成有

效的保护体系，同时建议，建立政府主导的田野文物资源安

全保护体系，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建立“立法保护与政策保

护相结合、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

金相结合”的科学长效、规范协调的保护工作体系，为田野

文物设置有效管用的安全防护网。

首先，应加强文物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为了把文物法

律、法规落到实处，维护文物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确保田

野文物安全，文物管理部门应当对文物执法制度进行完善，

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加强对田野文物的巡查、普查以

及抢救性维修等工作。其次，为了把文物法律、法规落到实

处，维护文物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确保田野文物安全，县

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应设立文物行政执法机构，负责监督、

维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秩序。最后，在文物执法制度

完善的基础上，细化文物保护问责机制，将田野文物保护的

重要性在立法中体现出来，唯有这样才能使田野文物得到全

方位的保护。

（六）完善田野文物保护刑事救济制度

立法者更应当关注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之间的博弈，而

不仅仅是潜在违法者们权衡的对象。但是，归根结底法律的

制定能否为人们所遵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内容的完

善与立法的技术的成熟。如果在法律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行

为人对文物保护法律义务的遵守只是基于在违法与守法的博

弈过程中对违法后果的预测，社会公众对法律规则的实效缺

乏内心确认，那么这样的法律将无法获得其应有的尊严，也

不会被人们实际信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物交易市场发展迅

速，并且在交易中暴露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文物

保护法所没有涉及的方面，再加上我国对文物保护立法的不

及时，使一些文物盗卖、挖掘等犯罪分子得以有机可乘，给

我国的田野文物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要想降低文物违

法犯罪的发生，使我国田野文物得以保存下去，首先就应对

我国相关文物保护刑事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在操作标准上对

我国相关文物保护法律进行细化，提高相关法律实际的操作

性，使散落在郊外的田野文物免于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

四、结语

田野文物是人类历史活动遗留下来的财富，作为不可再

生资源，它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与不可复制性。作为宝贵的人

文资源，其既能产生社会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同时是

其他任何物质及人为的行为都无法替代的资源，其在精神文

化建设及物质文明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亦是其他一切文化资

源所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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